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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27             证券简称：赤 天 化        编号：临 2016－085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转让所持贵州康心药业有限公司 29.60%股权的

补充公告 

 

 

 

2016 年 12 月 2 日，公司发布了《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转

让所持贵州康心药业有限公司 29.60%股权的公告》（临 2016-081），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事后监管要求，现将有关情况补充披露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贵州康心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心药业”）于 2002 年 2 月 7

日成立。经营范围主要包括：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

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物制品（含疫苗）、麻醉药品、精神药品

（一类、二类）、医疗用毒性药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的批发；

医疗器械经营（III 类；III、II 类，II 类）、体外诊断试剂（具体以医疗

器械经营许可证为准）；批零兼营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

乳粉）；保健食品批发；销售：日用品、化妆品、消毒用品；商务咨询

服务、仓储、房屋租赁、普通货运。截止本次股权转让评估基准日 2016

年6月30日，康心药业注册资本为12,500万元，其中：公司持股29.60%；

吴文生持股 27.20%； 王宁持股 23.20%、王俊持股 20%。 

近年来，因受新医改政策实施的影响，医药配送物流企业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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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愈加激烈。康心药业属于医药配送物流企业，其经营发展也因此

受到了较大的制约。目前，医药配送物流业务也不再是公司战略发展

方向。为此，结合当前康心药业业务发展情况和经营实际，公司拟将

所持康心药业 29.6%股权协议转让给贵阳市医药电商服务有限公司，收

回投资的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二、股权转让协议主要条款 

截止目前，交易双方对本次股权转让主要内容已初步达成一致，待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转让所持贵州康心

药业 29.60%股权的议案》后，股权转让协议方能正式签署。初步达成一

致的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受让方）：贵阳市医药电商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阳科技产业园标准厂

房辅助用房 B307 室 

乙方（转让方）：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大道 310 号 

 

第一条 转让价款 

1.1 双方一致同意，以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资产

评估报告》所确认的目标公司以 2016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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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价值为参考依据，同时基于目标公司的行业地位和盈利预期，确定

甲方收购乙方持有的目标股权（即目标公司 29.6%的股权，对应目标公

司 3,700 万元注册资本）的价格为人民币 1.332 亿元，全部以现金方

式支付（“现金对价”）。 

1.2 甲方向乙方支付的现金对价已包含了乙方因收取现金对价而应依

法缴纳的各项税费。 

1.3 因本次股权转让所发生的有关税费，由双方按中国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分别承担。 

1.4 鉴于双方洽商股权转让价格时已综合考虑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

间目标公司的损益因素，双方同意，自 3.1 条所述之《资产评估报告》

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目标公司运营所产生的盈利由甲方享有。 

第二条 过户条件与对价的支付 

2.1 本协议自签署后，乙方同意将积极配合目标公司准备本次股权转让 

的相关资料，并在乙方收到甲方的第一次付款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

配合甲方、目标公司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

更登记。 

2.1 合同生效后，双方同意，甲方按如下方式向乙方支付本次股权转让 

的现金对价：        

（1）甲方在本协议签署后三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第一笔现金对

价人民币 32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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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甲方应在 2017 年 3 月 31 日之前向乙方支付第二笔现金对价

人民币 4,000 万元； 

（3）甲方应在 2017 年 6 月 30 日之前向乙方支付第三笔现金对价

人民币 4,000 万元； 

（4）甲方应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向乙方支付第四笔现金对价

人民币 5,000 万元。 

在完成支付上述四笔现金对价的支付后，甲方完成向乙方本次股权 

转让的现金对价的支付。 

2.3 双方同意，本协议签署后，双方将积极推动和实施办理本次股权 

转让的一切事宜，不实施任何违反本协议陈述和保证或者影响本协议 

效力的行为。如甲方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后 10个工作日内乙方未按 

约配合甲方、目标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甲方有权无条件终止本 

协议，同时乙方向甲方赔偿人民币 1,000 万元，同时向甲方返还甲方 

已支付的首笔股权转让款 320 万元。 

2.4 甲方从第二笔支付款开始任何一笔未按时向乙方支付股权转让款 

时，甲方应按该笔逾期向乙方支付日滞纳金，滞纳金按照该笔应付金 

额的千分之一计算日滞纳金；到期的任何一笔逾期 15 个自然日，甲方 

同意向乙方另支付 1,000万元违约金。上述滞纳金和违约金的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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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影响本协议的继续执行，甲方仍有义务向乙方支付剩余未支付的股 

权转让款。但第四笔款项不得逾期 30个自然日，否则乙方有权无条件 

终止本协议，同时甲方应在 10个工作日内将目标股权归还乙方，并配 

合乙方及目标公司在工商行政部门变更登记给乙方，之前甲方所支付 

的股权转让款、滞纳金、违约金，全部归属于乙方所有。 

三、本次股权转让预计对公司 2016 年业绩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扣除相关投资成本，预计给公司带来的收益约

9,000 万元。但根据目前交易双方初步达成的股权转协议的付款约定等内

容，预计本次交易对公司 2016 年业绩的影响不大，最终影响数据以会计

师事务所的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十二月六日 

 


	OLE_LINK4

